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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有關版權修訂咨詢意見

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
意見，不能閉門造車。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
由。我無法接  受「第二方案」這種假裝豁免，事實卻把香港市民
大眾送往刀口的卑劣行爲，誓死反抗到底。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
「分發」擴展至「傳播」的今天，版權商家已對  民間蠢蠢欲動。
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山卡啦老師《大愛香港》被刪暨帳戶被罰
事件、多宗YouTube 上的塡詞作品被河蟹事件、夏慢漫免費表演
非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
動取消事件、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 CASH 管轄的自創音樂卻
遭CASH 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他日若版權
法正式由「分發」擴展至「傳播」，這些版權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
條文基礎，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因此，  不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
的話，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及他們應
有的空間。關於創作的法例，當然必須由保護創作文化發展的角度
及視野出 發。早就有先哲提出過以下三方面原則，去檢視一條創
作法例是否及格：第一：新提案與過去相比，包括與原來法例比，
也包括與該法例出現前的時空比，會否更扼  殺創作空間？例如宋
朝時允許平民自由改編歌詞，今天版權奸商卻說不可以，這即是違
反了檢測。在低限度的豁免和不清晰的定義下，創作人容易誤墮法
網，創作出 非豁免項目，而遭奸商乘虛而入；第二：新提案會否
將其他地方的正常創作，或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見創作，變成所謂
「非法」？過往就已經發生把大衛裸體像評為不  雅的世界笑話，
恐防新例再創國際笑話，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第三：新提案是否以
開放文化發展為目標，而非以其他考慮（例如美其名為「貿易」的
經濟壟斷）強加  過來，凌駕文化目標，扼殺文化發展？這種文化
上的「三步檢測」，都是建基於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之
上。可別忘記，在說甚麼世界貿易之前，每一個香  港市民都是



人，與生俱來就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裏說明的基本權利，
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創作自由正好是當中的基本權利！真正能通
過這三條檢視原則  的，只有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UGC方
案，要是當局拒絕採納，要是版權既得利益者執意反對，足證他們
官商勾結，強搶民權，踐踏言論自由、表達自由、  創作自由……
等指控全部屬實，無容狡辯！


